
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对本公司2022年度

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

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

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上，各位独立董事就《关

于二○二二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核。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各位独立董事在全面了解、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就上述议案中涉及的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(一)公司在制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时，董事会

认真研究和讨论了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、条件和最低比例、股东相关

意见、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。

（二）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、有效。该议案还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

会审议，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。

（三）2022 年度，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.10

元（含税），并将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，用于业务发展资金需要。公

司 2009 年 7 月 A 股上市后，自 2009 年度至 2021 年度连续进行了现

金分红。2012 年 8 月，公司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

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事项的通知》(证监发(2012)37 号)要



求，于《公司章程》中就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进行了修

订，依法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要求，公司于《公司

章程》中就明确现金分红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

序等相关事宜进行了修订，并获 2014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

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。2017 年 3 月 6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，于《公司章程》中拟定了差

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，该议案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本公司 2017 年第

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现金

分红政策，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不存在

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


